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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員 會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3 / 2 0 2 6  

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 

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簡 報  

1 .  目 的  

1 . 1 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委 員 有 關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在 2 0 2 5年 1 0月
3 1  日 會 議 上 所 討 論 的 主 要 事 項 。  

2 .  香 港 仔 郊 野 公 園 1 3 2 千 伏 架 空 電 纜 系 統 W 1 8 電 塔 升 級 再

造 為 公 共 休 閒 設 施  

2 . 1  香 港 電 燈 有 限 公 司 (港 燈 )建 議 逐 步 淘 汰 港 島 三 段 已 經 使

用 超 過 4 0年 的 1 3 2千 伏 特 架 空 電 纜，第 一 階 段 工 程 已 於 2 0 2 4年 完

成。第 二 階 段 工 程 預 計 於 2 0 2 7年 4月 竣 工，內 容 包 括 移 除 香 港 仔

郊 野 公 園 和 薄 扶 林 郊 野 公 園 內 寶 雲 線 ( B線 ： 橫 跨 田 灣 海 旁 道 至

寶 雲 道 )和 黃 泥 涌 線 ( W線 ： 橫 跨 田 灣 海 旁 道 至 深 水 灣 道 )的 架 空

電 纜 和 電 塔。建 造 業 零 碳 天 地 (零 碳 天 地 )接 觸 港 燈，建 議 將 位 於

香 港 仔 郊 野 公 園 及 鄰 近 中 峽 道 和 金 夫 人 馳 馬 徑 的 W 1 8電 塔 升 級

再 造 成 為 公 共 休 閒 設 施 。 零 碳 天 地 在 會 議 上 說 明 有 關 工 程 的 詳

情 和 設 計 方 案 。  
 
2 . 2  委 員 建 議 考 慮 適 度 提 升 休 憩 亭 高 度 及 增 設 觀 景 台 ， 讓 訪

客 登 高 遠 眺。另 有 委 員 建 議 充 分 利 用 展 示 板 空 間，展 示 碳 中 和、

特 色 動 植 物 等 主 題 資 訊 ， 以 增 強 場 地 的 故 事 性 與 教 育 價 值 。 零

碳 天 地 表 示 ， 展 示 板 將 提 供 有 關 建 造 業 議 會 最 新 資 訊 及 政 府 綠

色 能 源 推 廣 等 內 容，部 分 空 間 還 可 與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漁 護 署 )共
享 使 用。發 展 局 認 為，單 靠 休 憩 亭 作 為 景 點 吸 引 力 有 限，應 結 合

其 他 元 素，以 收 協 同 之 效。舉 例 來 說，建 造 業 議 會 現 有 義 工 隊 可

於 清 理 垃 圾 活 動 中 向 參 與 者 灌 輸 環 境 保 育 的 知 識 ， 也 可 與 學 校

合 作 推 動 環 境 教 育 ， 從 而 提 升 整 體 效 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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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大 棠 新 式 露 營 設 施 的 擬 議 設 計 和 運 作 模 式  

3 . 1 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曾 在 2 0 2 4  年 2  月 的 會 議 討 論

新 式 露 營 設 施 的 選 址 。 漁 護 署 經 評 估 後 決 定 優 先 於 大 棠 推 行 營

地 計 劃 。 顧 問 團 隊 在 是 次 會 議 上 詳 細 介 紹 了 大 棠 營 地 的 初 步 設

計 方 案 及 建 議 營 運 模 式 。  
 
3 . 2  委 員 普 遍 支 持 以 創 新 思 維 推 動 項 目 ， 突 破 現 行 運 作 模 式

的 限 制 。 會 上 建 議 在 容 許 營 運 者 較 高 經 營 彈 性 的 同 時 ， 須 兼 顧

不 同 背 景 市 民 的 露 營 體 驗 ， 確 保 大 眾 均 有 機 會 參 與 。 部 分 委 員

還 提 議 探 討 按 比 例 與 營 運 者 分 攤 收 益 的 模 式 ， 以 促 進 長 遠 可 持

續 的 營 運 方 式 。 漁 護 署 及 顧 問 團 隊 表 示 會 審 慎 研 究 各 個 方 案 ，

平 衡 營 運 可 行 性 、 公 眾 負 擔 能 力 與 設 施 可 持 續 性 等 因 素 ， 期 望

透 過 引 入 嶄 新 的 營 運 模 式 ， 為 市 民 提 供 更 優 質 及 多 元 的 康 樂 服

務 。  

4 .  檢 視 《 在 郊 野 公 園 或 特 別 地 區 內 舉 辦 有 組 織 活 動 》 的 許

可 證 申 請 指 引 及 程 序  

4 . 1  漁 護 署 一 向 嚴 格 規 管 在 郊 野 公 園 內 舉 辦 活 動 。 因 應 署 方

觀 察 及 活 動 主 辦 機 構 對 許 可 證 申 請 程 序 的 意 見 ， 漁 護 署 最 近 已

檢 視 現 行 許 可 證 的 申 請 、 審 批 及 發 放 機 制 ， 並 提 出 修 改 程 序 建

議 ， 以 確 保 申 請 過 程 公 平 和 令 郊 野 公 園 資 源 使 用 得 宜 。 漁 護 署

已 透 過 諮 詢 文 件 、 簡 介 會 及 問 答 環 節 等 方 式 就 相 關 修 訂 建 議 諮

詢 相 關 活 動 主 辦 機 構 ， 沒 有 收 到 負 面 意 見 。  

 
4 . 2  委 員 不 反 對 擬 議 修 訂 。 另 有 委 員 建 議 按 活 動 性 質 、 規 模

及 擬 使 用 的 山 徑 ， 提 高 申 請 的 收 費 以 補 貼 維 修 山 徑 的 成 本 ， 並

於 申 請 文 件 中 訂 明 環 保 承 諾 及 罰 則 。 漁 護 署 表 示 ， 現 行 收 費 受

《 郊 野 公 園 及 特 別 地 區 規 例 》(第 2 0 8 A章 )規 管，僅 反 映 行 政 成 本，

日 後 檢 討 許 可 證 收 費 時 可 評 估 收 回 山 徑 維 修 費 用 的 可 行 性 。 漁

護 署 審 批 時 會 要 求 申 請 人 提 交 垃 圾 處 理 及 環 保 方 案 等 計 劃 。 此

外 ， 漁 護 署 鼓 勵 活 動 參 加 者 參 與 山 徑 維 修 工 作 坊 ， 並 將 評 估 是

否 需 要 為 每 年 活 動 的 數 量 及 規 模 設 定 上 限 。 如 有 需 要 實 施 相 關

安 排，漁 護 署 會 先 與 持 份 者 充 分 溝 通，以 制 定 公 平 合 理 的 規 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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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呈 閱  

5 . 1  請 各 委 員 省 覽 本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
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 
2 0 2 6年 3月  


